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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案件分案實施要點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中華民國 90 年 9 月 26 日 
中華民國 94 年 3 月 28 日修訂 
中華民國 94 年 12 月 26 日修訂 
中華民國 95 年 12 月 25 日修訂 
中華民國 96 年 12 月 25 日修訂 
中華民國 98 年 3 月 25 日修訂 
中華民國 98 年 5 月 1 日修訂 
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19 日修訂 
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 31 日修訂 
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17 日法官會議修訂第 8 條第 1 項第 4 款 
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27 日法官會議修訂新增第 13 條第 1 款第 1 目

但書第 2目，第 13 條第 5款、第 6款 

中華民國 105 年 8 月 15 日法官會議新增第 4 條第 3 項，修訂第 6 條，

刪除第 6 之 1 條、第 10 條第 10 款 
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26 日法官會議新增第 9 條第 6 項、第 7 項，第

13 條第 3 項，修訂第 2 條但書，第 4 條，

第 9 條第 2 項，第 10 條，第 13 條第 4

項、第 5項、第 6項、第 7項，第 15 條 
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26 日法官會議修訂第 3 條、第 9 條第 6 項、第

14 條、第 13 條第 3 項第 1 款第 2 款、第

15 條、第 16 條，刪除第 13 條第 7 項 
中華民國 106 年 8 月 18 日法官會議修訂第 9 條第 2 項、新增第 13 條

第 3 項第 2 款、修訂第 13 條第 3 項第 3 款 
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25 日法官會議修訂第 6 條第 1 款但書 
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29 日法官會議修訂第 3 條、第 4 條第 1 項、第

6 條第 2 項、第 9 條第 2 項、第 10 條第 9
項，新增第 13 條第 8 項 

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24 日法官會議新增第 4 條第 4 項、修訂第 7 條 
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22 日法官會議修訂第 16 條 
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22 日庭務會議刪除第 9 條第 7 項、修訂第 10 條

第 4、7、8 項、新增第 10 條第 11 項、修

訂第 13 條第 1 項第 1 款、新增第 13 條第

9 項、修訂第 14 條 
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10 日修正第 2 條、第 4 條第 1 項、第 5 條第 1

項、第 9 條第 2 項第 3 款、第 13 條第 3 項



2 
 

第 1、2、3 款、新增第 13 條第 3 項第 4 款、

修正第 13 條第 8 項。 
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3 日 新增第 4 條第 5 項，修正第 6 條第 2 項、

第 10 條第 4 項，第 13 條第 3 第 3 款、第

13 條第 8 項。 
 

一、本院刑事案件之分案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依本要點行之。 

二、刑事案件之分案，應依總收文之流水編號及案件之種類

，以抽籤方式為之，但「聲請裁定易科罰金」、「聲請回

復原狀」、「聲明疑義」、或「羈押、延押、停止羈押，限

制、解除出境，發還證物、保證金，交付法庭錄音光碟

，交付筆錄、付予卷宗證物」等聲字案件及抗告後發回

更審之聲更字案件，及「附民類」案件，不論本案已否

審結，應分由本案訴訟承辦股，本案訴訟承辦股裁撤時

，抽籤輪分之。 

三、刑事案件均採電腦抽籤分案，由庭長二人負責監督，每

月依庭序輪換；如輪值庭長因故不能監督時，依「本院

刑事庭分案庭長輪流表」編訂之次序代理。 

四、㈠除重大刑事案件、毒抗、羈押抗告、假釋聲請付保護

管束、聲請減刑、聲請羈押、聲請搜索、聲請通訊監

察案件及人犯在押案件等應於收案當日，隨到隨分外，

一般案件，於星期二、五分案，以分案日一日前全部

案件為單元，分案人員將案件基本資料輸入電腦，以

大輪次方式抽籤後，列印以庭為單位之分案清單、分

案結果表，由分案庭長審核無訛蓋章。另將分案清單、

分案呈報表上傳業務交流區。同時列印卷面、整備全

卷送交書記官點收及線上查核。 

  ㈡假釋聲請付保護管束案件，隨到隨分，同一日新收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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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以十件為限，分由同一股承辦，分案順序，按刑

事庭配置、庭期及代理次序表依序輪分，逾十件者，

則由輪分股別平均分受，新收案件數如為奇數者，輪

分序位在先之股別多分 1件。     

㈢金融專業案件之金上訴、金上重訴、金上易、金上更

（含重金上更）、金上重更等各字軌合併為一個獨立

輪次分案。案件折抵停分之方式，採平均折抵即分案

後與結案後各折抵停分二分之一。金融專業案件字軌

折抵停分件數如下： 

 

 

字軌 

 

金上訴 

 

金上重訴 

 

金上易 

金上更 

（含重金上更） 金上重更 

更一、二 更三以上 

折抵停

分字軌 
上訴 上訴 上易 上訴 上訴 上訴 

折抵停

分件數 
2 4 2 2 2 4 

㈣同一案件之不同被告或具有再審聲請權人分別具狀

聲請再審，依書狀件數分予不同案號，由同一股辦理；

同一被告或具有再審聲請權人提出數件聲請狀者，以

一件論。 

同一被告或聲請再審權人就被告數個有罪之確定判

決案號，以一書狀同時聲請再審者，分一案號由同一

股法官辦理。 

再字、再更及再緝等再審案件，應依原案件字別，準

用本要點第十條規定，折抵相對應之件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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㈤檢察官以國民法官法第 5條第 1 項所定案件起訴，經

第一審法院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之上訴案件及其

後之抗告案件，按其原屬性輪分，不以國民法官專業

案件分案。 

五、刑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予輪分： 

㈠裁判上一罪，或一人犯數罪或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（含

追加起訴）之案件，其前案未審結者（包括已辯論終結

而未宣判者），後案應分由前案合併審理。如前案為追加

起訴，後案為起訴者，亦同。 

㈡分案後發現係裁判上一罪或一人犯數罪或數人共犯一

罪或數罪之案件，其前案未審結者，後案之法官應儘速

簽會前案之法官後，依前項處理之。惟後案法官應補分

同字號案件一件。 

㈢第一審法院移送有人犯案件，經輪值法官訊問後，全部

被告當庭撤回上訴，而檢察官亦未提起上訴者，分由該

輪值法官處理之。 

六、㈠特殊身分專業案件與特殊類別專業案件競合時，應歸

特殊身分專業案件專庭辦理。特殊身分專業案件有二

以上身分競合時，其先後順序為 1.少年 2.軍人 3.原住

民。但原住民與性侵害、金融專庭競合時由性侵害、

金融專庭辦理。 

㈡特殊類別專業案件有二種以上競合時，其先後順序為

1.國民法官專業案件 2.促進轉型正義案件 3.性侵害 4. 

金融。 

    ㈢社會矚目案件係屬特殊身分專業案件或特殊類別專

業案件，仍依第一項、第二項之規定分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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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㈣社會矚目案件非屬特殊身分專業案件或特殊類別專

業案件，所有股（含「非全股」）均參與輪分，「非全

股」需於分得案件後，始維護其分案比例（詳細輪分

方法如附圖所示）。 

六之一、（刪除） 

七、通緝歸案案件，依下列原則分案： 

㈠一案通緝之歸案案件，由原發布通緝之股別審理。 

㈡併案通緝之歸案案件，分由最後一案之原股併案審理。 

㈢如遇法官停分期間，除依本要點第九條第二項分受之專

股案件外，依分案字別件數折抵之。 

㈣原股裁撤、庭長或法官有應迴避事由、或已無兼辦該類

型專業案件： 

1.一案通緝歸案者，輪分之。 

2.併案通緝歸案者，依次分由上一案之原股併案審理。

如上一案之原股均因前列情形而無法受理案件者，輪

分之。 

八、分受案件之比例： 

刑事庭長（審判長）、法官分受案件之比例依下列規定辦

理： 

  ㈠庭長（審判長）分案件數之比例為：庭員人數 2 人者，

每月分案件數為全股之 5 分之 1，庭員人數 3 人者，每

月分案件數為全股之 10 分之 1。刑一庭庭長因兼辦刑事

庭行政事務，庭員 3人者，每月分案件數比例為全股 15

分之 1，庭員 2人者，每月分案件數比例為全股 12分之

1。 

㈡年滿 65 歲之法官，每月分案件數比例為同類型案件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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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全股之 3分之 2。 

㈢因任期屆滿而免兼庭長職務之法官，每月分案件數比例

為同類型案件法官全股之 5分之 4。 

㈣撰寫司法年度研究報告之法官，於核定撰寫期間內，得

簽請院長核准每月分案件數比例為同類型案件法官全

股之 3 分之 2，期間最長為 6個月。 

㈤女性法官懷孕期間，即生產前 20 週之每月分案件數比

例為同類型案件法官全股之 3分之 2，生產前 10週之每

月分案件數比例為同類型案件法官全股之 2分之 1。 

㈥法官因身體健康或家庭重大變故等因素，得請求減少分

案件數比例，惟應檢具相關證明文件，於年終時，提交

年終法官會議以過半數定之；於年中時，由院長徵詢相

關庭長（審判長）、法官意見後定之。 

以上㈡至㈤款法官若有志願分受較多案件者，從其志願。 

法官遇分案優惠條款重疊時，擇最有利之分案件數比例。 

庭員具分案優惠條款者，以庭員人數，確定庭長（審判長）

分案件數比例。 

九、停止分案之原則： 

㈠法官調動離職：調職人員以該次調職是否須向司法院填

報「法官調職移交報告書」為準，如須填報者，自接獲調

職令之時起，得停分新案，停分期間以二個星期為限。 

㈡庭長、法官經指派參加研習、講習、開會，及經遴選指派

參加國外考察、參訪，其公假、公差期間得依下列規定停

止分案： 

1.所請公假、公差期間須達三日（不含路程假）以上。 

2.期間僅停止一般案件分案，專股案件不停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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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每分案日僅停分三股，依假單遞出先後順序決定。未能

於該分案日停分者，依序於往後接續之相當公假、公

差期間之分案日停分。停分期間如適逢月底，以致少

停分一次者，於次月非月初之分案日，補停分一次。

因本要點第五條第一項後案併前案規定，而實際未停

分者，依分得之字別、件數補停分。 

4.因國外考察、參訪所請公假、公差之停分，其排序優先

於國內研習、講習、開會。 

5.每年度研習、講習、開會、國外考察及參訪之停分，以

兩次為限。但參加上開研習等已逾兩次，而不能停止

分案者，就即時抗告案件及假釋付保護管束案件仍應

予停分。 

6.申請停止分案，應事先提出經指派參加之公文影本為

之。 

  ㈢庭長法官婚假、喪假及產假自假單影本提出分案室起停

止分案一次停完。（停分日期與實際請假日無關）。 

 ㈣請病假三日以上者簽准後停分。 

  ㈤庭長法官退休，自接獲審定函（審定退休生效日期）起

得停分新案，停分期間以二個星期為限。 

  ㈥法官調動離職或退休後，如無法官接辦而需撤股者，第

一項、第五項之停止分案期間，以三個星期為限。撤股

所留案件，於本院撤股院令發布之翌日（如遇例假日即

順延之），依電腦撤股重分程式以撤股重分新小輪次，按

專庭、分案比例、原舊受案號分予刑事庭法官。 

  ㈦（刪除，改依第十四條規定辦理） 

十、重大或特殊案件之折抵停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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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㈠四更以上久懸未結案件，每輪分一件，予以停分「上訴」

字號案件二件。 

 ㈡肅貪案件，每輪分一件，予以停分「上訴」字號案件二

件，更三以上者，每輪分一件，予以停分「上訴」字號

案件三件。 

 ㈢重大刑事案件（即上重訴、上重更），每輪分一件，予以

停分「上訴」字號案件三件。 

 ㈣少年事件、性侵害犯罪、軍事、原住民族、促轉、國民

法官專業案件，每輪分一件，予以停分「上訴」或「上

易」字號案件一件，更三以上者，每輪分一件，停分「上

訴」字號案件二件。「少抗」案件，每輪分二件，予以停

分「上易」字號案件一件。案件同時符合本條前四項中

數項停分規定時，應擇優停分。 

 ㈤（刪除） 

 ㈥公平交易法案件，每輪分一件，予以停分「上易」字號

案件一件。 

 ㈦「附民」案件，為實體判決、和解、調解成立（另分「附

民移調」），或「刑上移調」案件經調解成立者，其折抵

案件之方式不區分其字軌，一律以折抵「上訴」或「上

易」字號案件一件。但每一刑事案件，以折抵一次為限。 

 ㈧同一案件被告人數五人以上者，停分「上訴」或「上易」

字號案件一件，每增加五人，即增加停分「上訴」或「上

易」字號案件一件。惟遇特別繁雜情形，得簽請庭長斟

酌折抵件數後，層請 院長核定之。 

 ㈨除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外之「上易」字案件經判

決後，而成為得上訴於最高法院者，得簽請停分「上訴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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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一件，但同時應補分「上易」字案件一件。 

  ㈩（刪除，改列於第六點第㈣項） 

  本條第㈡、㈢、㈣、㈥項所定之案件停分，於同一案件

不同被告，因原審裁判及送上訴（抗告）時間不同，分

次繫屬本院，且前案尚未審結，應分由同一股辦理時，

除第一案應依各項規定停分外，後續受理之案件均不再

停分。 

十一、新到職庭長法官之分案量，依新到職庭長法官之報到

日各股未結案件之平均數為準（分別計算上訴、上易、

上更、聲再字號案件之平均數，庭長、法官平均數分別

計算）。接辦舊股案件之件數，與平均數比較，按上訴、

上易、上更、聲再字別分別為補、減。接辦新股者，依

上訴、上易、上更、聲再字別平均數以新案分受之。接

辦法官（不分新舊股）分二個月補足新案。 

十二、休假期間停分案件辦法：（刪除） 

十三、承辦法官迴避案件之分案原則： 

 ㈠1.三審法院發回更審案件，凡曾參與本件裁判之庭長、

法官均應迴避，若迴避至所餘不足二庭時，除前一次

參與裁判之庭長、法官應迴避外，其餘各庭庭長、法

官不再迴避，應再參加抽籤輪分之。但專庭案件，不

限發回次數，仍由專庭抽籤，如所餘專庭不足二庭時，

除前一次參與裁判之庭長、法官應迴避外，仍由專庭

抽籤。 

    2.再審案件比照前目規定辦理。 

 ㈡聲請再審案件，除原屬專人（庭）辦理之案件，由各專

人（庭）輪分外，亦採第一項辦法輪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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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㈢1.法院組織法第 14-1 條自 106 年 1 月 1日施行，曾經承

辦偵查中強制處分聲請案件審核之法官（含 105 年以

前曾經辦理偵查中強制處分案件之法官），其刑事案

件繫屬本院時，應予迴避（自 106 年 6 月 20 日起）。 

2.曾辦理裁判上一罪，或一人犯數罪或數人共犯一罪或

數罪之案件的偵查中強制處分案件之股別，嗣後就同

一偵查案件相關之強制處分案件，均由該股所配置合

議庭之所有股（庭長股不輪分），依配置表所編訂之

順序輪分辦理。 

3.偵查中強制處分案件，如為本院金融、少年事件、性

侵害、軍事、原住民族刑事專庭之案件，則該類專庭

所有承辦股別均不參與輪分，該類案件僅由非專庭之

股別輪分辦理。 

4.偵查中強制處分案件繫屬本院時，若無法由函送資料

或以其他方式判斷有無相關前案，則如常分案。嗣後

再受理之相關強制處分案件，如可得知悉有前案時，

由第一件之承辦股所配置合議庭之所有股（庭長股不

輪分），依配置表所編定之順序輪分辦理。 

㈣法官有應自行迴避之事由，或法官之配偶、直系血親、

配偶之直系血親、直系血親之配偶，曾為原審及前審裁

判之法官、起訴（蒞庭）檢察官、辯護人（公設辯護人）、

訴訟（告訴）代理人等，均予以迴避。 

  ㈤分案後發現因法定原因或其他原因應迴避，經簽奉院長

核准迴避者，併同下一次分案之新案重行抽籤分案，迴

避法官按其迴避件數，補足同字號案件。 

  ㈥裁定案件，分案後承辦法官發現執行職務，恐有違反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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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倫理規範第 3 條規定之損及人民對司法信賴之虞者，

得簽請院長核准後，交由刑事庭庭長審判長會議審議是

否迴避為宜。 

㈦（刪除） 

㈧國民法官專業案件、促進轉型正義案件，依第六條第㈡

項規定由專庭抽籤輪分，不受第六條第㈠項前段特殊身

分別之限制。凡曾參與該案裁判之庭長、法官均應迴避，

如所餘專庭不足二庭時，除最後一次參與裁判之庭長、

法官應迴避外，仍由國民法官專庭或促轉專庭抽籤。 

㈨本條相關之迴避均以庭為單位，因各項迴避事由競合，

迴避至所餘不足二庭時，改以股為迴避單位，除有迴避

事由之股別外，其餘各股（包括庭長、審判長股）均參

與輪分；分受案件之該庭如庭員不足三人，則其合議庭

之組成應依本院「刑事庭配置、庭期及代理次序表」定

之。專庭案件，仍由專庭抽籤，並比照辦理。 

十四、本要點未盡事宜，由刑一庭庭長依案件性質，視個案

情況，本於公平原則逕行處理，必要時得召開庭長（審

判長）會議討論議決。 

十五、辦理分案人員對於分案輪次應嚴守秘密，除因公務必

須知悉者外，不得洩漏，其因公務必須查閱分案資料者，

應設簿登記備查。 

十六、本要點經刑事庭庭務會議通過，報請 院長核定後施

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【附圖：○：代表參與輪分 X：代表停分】 

案量 

輪次 
全 股 ２／３ ４／５ １／１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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０１ ○ ○ ○ ○ 

０２ ○ ○ ○ X 

０３ ○ X ○ X 

０４ ○ ○ ○ X 

０５ ○ ○ X X 

０６ ○ X ○ X 

０７ ○ ○ ○ X 

０８ ○ ○ ○ X 

０９ ○ X ○ X 

１０ ○ ○ X X 

 


